
黄山学院学生学士学位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学制
	   年
	入学时间
	
	毕业时间
	

	序号
	审    核    项   目
	审核结果

	1
	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
	

	2
	是否具备健全的人格、良好的身心素质、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、交流沟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
	

	3
	是否通过毕业资格审查
	

	4
	平均学分绩点是否达到2.0及以上
	

	5
	是否能够较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初步能力
	

	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：

分委员会成员共      人，分委员会会议实到     人，同意授予学位     人，不同意授予学位   人，弃权    人。

经分委员会研究决定，              （同意推荐/不同意推荐）授予学士学位。

分委员会主席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：

委员会成员共    人，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实到    人，同意授予学位    人，不同意授予学位     人，弃权     人。
经委员会研究决定，            （同意/不同意）授予学士学位。

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